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板小字第290號

原      告  郭彥宏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台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曹明   

訴訟代理人  黃盈翔  

            趙育園  

            洪敬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5年4月

28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

　㈠緣於民國(下同)114年9月1日12時30分許，當時下著毛毛

雨、地面濕滑，被告所經營之台亞板橋信義路加油站(下稱

系爭加油站)地面疑似有油漬，且加油站內並未設置止滑或

警示措施，原告騎乘車輛(下稱系爭機車)正常行駛卻因此打

滑摔倒(下稱系爭事故)。

　㈡原告為釐清系爭事故之發生原因及事實經過，多次向被告請

求調閱現場監視器影像皆遭拒，甚至連警方陪同到場亦遭拒

絕。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債務不履行相關規定，以及保險理

賠之必要性，原告有權取得事故現場影像，以作為事實釐清

與保險申請之依據。此外，被告依法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險，併請求被告協助申請且將相關理賠文件送交保險公司，

以保障消費者之權益。

　㈢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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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對於被告抗辯之陳述：

　　被告答辯狀內所述內容有些不是事實等語。

二、被告則辯以：

　㈠於114年9月1日，原告前往被告經營之系爭加油站旁空地，

使用由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下稱GOGORO公司)所設置之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更換電池，

於完成更換、離站後不久即自行摔倒。原告自行摔倒當下，

天氣晴朗、地面乾燥無積水、且經檢視事故發生地之離站出

口通道地面無任何碎石、油漬或其他可能造成滑倒之異物，

此有現場照片及中央氣象局當日天氣報告可證。足見被告已

善盡營業場所周遭通道之安全維護義務，原告起訴狀內稱當

時有下毛毛雨、地面濕滑、疑似有油漬云云，顯非事實。實

則原告離站時並非緩慢行駛，且行經轉彎處自行摔倒，在原

告摔倒當下，系爭加油站現場人員立即上前關心並協助。

　㈡最關鍵者，於事故發生當下經系爭加油站現場人員立即檢視

原告所騎乘之電動機車即系爭機車，其後輪胎胎紋深度經測

量不足0.2mm，此有現場拍攝輪胎照片及測量紀錄為憑，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6款、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第39條之2第1項第14款及交通部公路局105年6月30日公

告，機車胎紋深度之法令標準應不低於0.8mm，騎士應定期

檢查胎紋深度，以確保符合安全標準；若胎紋深度不足，可

能會影響行車安全，惟原告所騎乘系爭機車之胎紋深度顯已

嚴重不足，喪失應有之抓地力與排水性能，此為導致機車失

控之最直接且最主要之原因。原告身為車輛所有人及駕駛

人，負有確保車輛符合安全標準之法定義務，原告於事故當

時所騎乘之系爭機車，後輪輪胎胎紋深度竟僅0.2mm，顯低

於法令規定之0.8mm，是原告疏於檢查、維護，持續使用胎

紋嚴重不足之危險車輛上路，為發生系爭事故之根本原因。

　㈢原告騎乘系爭機車前往系爭加油站旁空地，使用GOGORO公司

所設置之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更換電池，並未至被告營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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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即系爭加油站內加油(購買油品)，是以，兩造間並無任何

契約關係，原告亦非被告之消費者，原告所稱依據民法債務

不履行、消費者權益云云，顯然無據。另有關原告更換電池

行為，係屬GOGORO公司之營業項目，被告無法針對非屬被告

之營業活動配合進行公共意外險理賠作業。原告實係因GOGO

RO公司之營業活動而至由該公司設置之電池交換站，被告充

其量僅為鄰近商家，原告認知顯然有誤，原告更換電池之行

為並非系爭加油站之營業活動範圍，原告要求被告為營業場

所周遭通道所發生之事故負責，顯然無據。

　㈣縱被告並非上述電池交換站之設置者，然因被告多次遭電動

機車騎士要求調閱錄影畫面，是於系爭事故前，被告早已於

機車電池交換站一側，設立內容為：「親愛的電動機車顧

客，出站時請注意行車安全及左側來車降低車速」之立牌告

示提醒，是以被告不僅非該電池交換站之設置者，更協助盡

力防止事故發生。

　㈤再者，原告完成更換電池離站，所經用路處地面並無危險程

度之濕滑狀態，且同時段其他車輛均可正常行駛，足證場地

並無不合理危險，並非原告所述地面濕滑、疑似地上有油漬

云云，已可排除因被告加油站營業場所周遭場地維護不周導

致事故的可能性，另事故發生地點周遭亦無固定或臨時阻擋

物，亦未影響車輛通行，原告所主張者與客觀證據不符，應

不予採信。

　㈥依民法第184條規定，原告自行駛入被告營業場所周遭通

道，因其電動機車即系爭機車胎紋不足發生自摔事故，被告

對此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況且被告甚至架設告示牌好意提

醒，足證被告已盡營業場所周遭場地維護之注意義務，另原

告並未舉證證明其所提出任何醫療鑑定或醫師證明與系爭事

故有關，不足以證明該醫療單據或損害證明與系爭事故具有

直接且相當之因果關係，又原告請求賠償100,000元，然就

損害數額亦未進行任何舉證，其請求應予駁回。

　㈦被告在收到原告所寄發之存證信函後，於同年9月26日以存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證信函回覆原告，並於內容中清楚告知係因系爭機車後輪胎

紋深度不足僅0.2mm，為事故發生主因。另原告發生自行摔

倒當下至今仍未有警察機關及地方檢察署來函通知調閱錄影

畫面，倘若被告接獲主管機關來函，定依法提供；又因系爭

加油站監視器設備儲存容量限制，監視錄影資料之保存期限

為30日，原始影像因系統自動覆寫已無法復原。末於調解期

日，經被告向原告告知說明系爭機車因胎紋深度不足法令規

定，原告竟稱不知道系爭機車後輪胎紋深度僅剩0.2mm，顯

然原告不知交通安全為社會共同責任，駕駛人對自身車輛安

全負有第一線且不可推卸之責任。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如為不利於被告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各等

語。

三、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

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

求，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4225號判決可資參照。本件依原

告所提出亞東醫院診斷證明書暨醫療費用收據及存證信函等

件，僅能證明原告因系爭事故確有受傷並就醫等事實，然尚

無從遽認被告即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此外，原告迄未能舉證

證明被告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揆諸首開說明，原告之主

張，即無足取。

　㈡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1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亦失附麗，應併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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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李崇豪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以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上訴理由依法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

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

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

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 記 官　陳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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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板小字第290號
原      告  郭彥宏  


被      告  台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明    
訴訟代理人  黃盈翔  
            趙育園  
            洪敬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5年4月28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
　㈠緣於民國(下同)114年9月1日12時30分許，當時下著毛毛雨、地面濕滑，被告所經營之台亞板橋信義路加油站(下稱系爭加油站)地面疑似有油漬，且加油站內並未設置止滑或警示措施，原告騎乘車輛(下稱系爭機車)正常行駛卻因此打滑摔倒(下稱系爭事故)。
　㈡原告為釐清系爭事故之發生原因及事實經過，多次向被告請求調閱現場監視器影像皆遭拒，甚至連警方陪同到場亦遭拒絕。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債務不履行相關規定，以及保險理賠之必要性，原告有權取得事故現場影像，以作為事實釐清與保險申請之依據。此外，被告依法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併請求被告協助申請且將相關理賠文件送交保險公司，以保障消費者之權益。
　㈢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對於被告抗辯之陳述：
　　被告答辯狀內所述內容有些不是事實等語。
二、被告則辯以：
　㈠於114年9月1日，原告前往被告經營之系爭加油站旁空地，使用由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GOGORO公司)所設置之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更換電池，於完成更換、離站後不久即自行摔倒。原告自行摔倒當下，天氣晴朗、地面乾燥無積水、且經檢視事故發生地之離站出口通道地面無任何碎石、油漬或其他可能造成滑倒之異物，此有現場照片及中央氣象局當日天氣報告可證。足見被告已善盡營業場所周遭通道之安全維護義務，原告起訴狀內稱當時有下毛毛雨、地面濕滑、疑似有油漬云云，顯非事實。實則原告離站時並非緩慢行駛，且行經轉彎處自行摔倒，在原告摔倒當下，系爭加油站現場人員立即上前關心並協助。
　㈡最關鍵者，於事故發生當下經系爭加油站現場人員立即檢視原告所騎乘之電動機車即系爭機車，其後輪胎胎紋深度經測量不足0.2mm，此有現場拍攝輪胎照片及測量紀錄為憑，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6款、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9條之2第1項第14款及交通部公路局105年6月30日公告，機車胎紋深度之法令標準應不低於0.8mm，騎士應定期檢查胎紋深度，以確保符合安全標準；若胎紋深度不足，可能會影響行車安全，惟原告所騎乘系爭機車之胎紋深度顯已嚴重不足，喪失應有之抓地力與排水性能，此為導致機車失控之最直接且最主要之原因。原告身為車輛所有人及駕駛人，負有確保車輛符合安全標準之法定義務，原告於事故當時所騎乘之系爭機車，後輪輪胎胎紋深度竟僅0.2mm，顯低於法令規定之0.8mm，是原告疏於檢查、維護，持續使用胎紋嚴重不足之危險車輛上路，為發生系爭事故之根本原因。
　㈢原告騎乘系爭機車前往系爭加油站旁空地，使用GOGORO公司所設置之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更換電池，並未至被告營業場所即系爭加油站內加油(購買油品)，是以，兩造間並無任何契約關係，原告亦非被告之消費者，原告所稱依據民法債務不履行、消費者權益云云，顯然無據。另有關原告更換電池行為，係屬GOGORO公司之營業項目，被告無法針對非屬被告之營業活動配合進行公共意外險理賠作業。原告實係因GOGORO公司之營業活動而至由該公司設置之電池交換站，被告充其量僅為鄰近商家，原告認知顯然有誤，原告更換電池之行為並非系爭加油站之營業活動範圍，原告要求被告為營業場所周遭通道所發生之事故負責，顯然無據。
　㈣縱被告並非上述電池交換站之設置者，然因被告多次遭電動機車騎士要求調閱錄影畫面，是於系爭事故前，被告早已於機車電池交換站一側，設立內容為：「親愛的電動機車顧客，出站時請注意行車安全及左側來車降低車速」之立牌告示提醒，是以被告不僅非該電池交換站之設置者，更協助盡力防止事故發生。
　㈤再者，原告完成更換電池離站，所經用路處地面並無危險程度之濕滑狀態，且同時段其他車輛均可正常行駛，足證場地並無不合理危險，並非原告所述地面濕滑、疑似地上有油漬云云，已可排除因被告加油站營業場所周遭場地維護不周導致事故的可能性，另事故發生地點周遭亦無固定或臨時阻擋物，亦未影響車輛通行，原告所主張者與客觀證據不符，應不予採信。
　㈥依民法第184條規定，原告自行駛入被告營業場所周遭通道，因其電動機車即系爭機車胎紋不足發生自摔事故，被告對此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況且被告甚至架設告示牌好意提醒，足證被告已盡營業場所周遭場地維護之注意義務，另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所提出任何醫療鑑定或醫師證明與系爭事故有關，不足以證明該醫療單據或損害證明與系爭事故具有直接且相當之因果關係，又原告請求賠償100,000元，然就損害數額亦未進行任何舉證，其請求應予駁回。
　㈦被告在收到原告所寄發之存證信函後，於同年9月26日以存證信函回覆原告，並於內容中清楚告知係因系爭機車後輪胎紋深度不足僅0.2mm，為事故發生主因。另原告發生自行摔倒當下至今仍未有警察機關及地方檢察署來函通知調閱錄影畫面，倘若被告接獲主管機關來函，定依法提供；又因系爭加油站監視器設備儲存容量限制，監視錄影資料之保存期限為30日，原始影像因系統自動覆寫已無法復原。末於調解期日，經被告向原告告知說明系爭機車因胎紋深度不足法令規定，原告竟稱不知道系爭機車後輪胎紋深度僅剩0.2mm，顯然原告不知交通安全為社會共同責任，駕駛人對自身車輛安全負有第一線且不可推卸之責任。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如為不利於被告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各等語。
三、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4225號判決可資參照。本件依原告所提出亞東醫院診斷證明書暨醫療費用收據及存證信函等件，僅能證明原告因系爭事故確有受傷並就醫等事實，然尚無從遽認被告即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此外，原告迄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揆諸首開說明，原告之主張，即無足取。
　㈡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附麗，應併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李崇豪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以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理由依法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 記 官　陳又琳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板小字第290號

原      告  郭彥宏  



被      告  台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明    

訴訟代理人  黃盈翔  

            趙育園  

            洪敬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5年4月

28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

　㈠緣於民國(下同)114年9月1日12時30分許，當時下著毛毛雨、

    地面濕滑，被告所經營之台亞板橋信義路加油站(下稱系爭

    加油站)地面疑似有油漬，且加油站內並未設置止滑或警示

    措施，原告騎乘車輛(下稱系爭機車)正常行駛卻因此打滑摔

    倒(下稱系爭事故)。

　㈡原告為釐清系爭事故之發生原因及事實經過，多次向被告請

    求調閱現場監視器影像皆遭拒，甚至連警方陪同到場亦遭拒

    絕。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債務不履行相關規定，以及保險理

    賠之必要性，原告有權取得事故現場影像，以作為事實釐清

    與保險申請之依據。此外，被告依法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併請求被告協助申請且將相關理賠文件送交保險公司，以

    保障消費者之權益。

　㈢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對於被告抗辯之陳述：

　　被告答辯狀內所述內容有些不是事實等語。

二、被告則辯以：

　㈠於114年9月1日，原告前往被告經營之系爭加油站旁空地，使

    用由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下稱GOGORO公司)所設置之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更換電池，

    於完成更換、離站後不久即自行摔倒。原告自行摔倒當下，

    天氣晴朗、地面乾燥無積水、且經檢視事故發生地之離站出

    口通道地面無任何碎石、油漬或其他可能造成滑倒之異物，

    此有現場照片及中央氣象局當日天氣報告可證。足見被告已

    善盡營業場所周遭通道之安全維護義務，原告起訴狀內稱當

    時有下毛毛雨、地面濕滑、疑似有油漬云云，顯非事實。實

    則原告離站時並非緩慢行駛，且行經轉彎處自行摔倒，在原

    告摔倒當下，系爭加油站現場人員立即上前關心並協助。

　㈡最關鍵者，於事故發生當下經系爭加油站現場人員立即檢視

    原告所騎乘之電動機車即系爭機車，其後輪胎胎紋深度經測

    量不足0.2mm，此有現場拍攝輪胎照片及測量紀錄為憑，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6款、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第39條之2第1項第14款及交通部公路局105年6月30日公

    告，機車胎紋深度之法令標準應不低於0.8mm，騎士應定期

    檢查胎紋深度，以確保符合安全標準；若胎紋深度不足，可

    能會影響行車安全，惟原告所騎乘系爭機車之胎紋深度顯已

    嚴重不足，喪失應有之抓地力與排水性能，此為導致機車失

    控之最直接且最主要之原因。原告身為車輛所有人及駕駛人

    ，負有確保車輛符合安全標準之法定義務，原告於事故當時

    所騎乘之系爭機車，後輪輪胎胎紋深度竟僅0.2mm，顯低於

    法令規定之0.8mm，是原告疏於檢查、維護，持續使用胎紋

    嚴重不足之危險車輛上路，為發生系爭事故之根本原因。

　㈢原告騎乘系爭機車前往系爭加油站旁空地，使用GOGORO公司

    所設置之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更換電池，並未至被告營業場

    所即系爭加油站內加油(購買油品)，是以，兩造間並無任何

    契約關係，原告亦非被告之消費者，原告所稱依據民法債務

    不履行、消費者權益云云，顯然無據。另有關原告更換電池

    行為，係屬GOGORO公司之營業項目，被告無法針對非屬被告

    之營業活動配合進行公共意外險理賠作業。原告實係因GOGO

    RO公司之營業活動而至由該公司設置之電池交換站，被告充

    其量僅為鄰近商家，原告認知顯然有誤，原告更換電池之行

    為並非系爭加油站之營業活動範圍，原告要求被告為營業場

    所周遭通道所發生之事故負責，顯然無據。

　㈣縱被告並非上述電池交換站之設置者，然因被告多次遭電動

    機車騎士要求調閱錄影畫面，是於系爭事故前，被告早已於

    機車電池交換站一側，設立內容為：「親愛的電動機車顧客

    ，出站時請注意行車安全及左側來車降低車速」之立牌告示

    提醒，是以被告不僅非該電池交換站之設置者，更協助盡力

    防止事故發生。

　㈤再者，原告完成更換電池離站，所經用路處地面並無危險程

    度之濕滑狀態，且同時段其他車輛均可正常行駛，足證場地

    並無不合理危險，並非原告所述地面濕滑、疑似地上有油漬

    云云，已可排除因被告加油站營業場所周遭場地維護不周導

    致事故的可能性，另事故發生地點周遭亦無固定或臨時阻擋

    物，亦未影響車輛通行，原告所主張者與客觀證據不符，應

    不予採信。

　㈥依民法第184條規定，原告自行駛入被告營業場所周遭通道，

    因其電動機車即系爭機車胎紋不足發生自摔事故，被告對此

    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況且被告甚至架設告示牌好意提醒，

    足證被告已盡營業場所周遭場地維護之注意義務，另原告並

    未舉證證明其所提出任何醫療鑑定或醫師證明與系爭事故有

    關，不足以證明該醫療單據或損害證明與系爭事故具有直接

    且相當之因果關係，又原告請求賠償100,000元，然就損害

    數額亦未進行任何舉證，其請求應予駁回。

　㈦被告在收到原告所寄發之存證信函後，於同年9月26日以存證

    信函回覆原告，並於內容中清楚告知係因系爭機車後輪胎紋

    深度不足僅0.2mm，為事故發生主因。另原告發生自行摔倒

    當下至今仍未有警察機關及地方檢察署來函通知調閱錄影畫

    面，倘若被告接獲主管機關來函，定依法提供；又因系爭加

    油站監視器設備儲存容量限制，監視錄影資料之保存期限為

    30日，原始影像因系統自動覆寫已無法復原。末於調解期日

    ，經被告向原告告知說明系爭機車因胎紋深度不足法令規定

    ，原告竟稱不知道系爭機車後輪胎紋深度僅剩0.2mm，顯然

    原告不知交通安全為社會共同責任，駕駛人對自身車輛安全

    負有第一線且不可推卸之責任。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如

    為不利於被告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各等語

    。

三、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

    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4225號判決可資參照。本件依原告

    所提出亞東醫院診斷證明書暨醫療費用收據及存證信函等件

    ，僅能證明原告因系爭事故確有受傷並就醫等事實，然尚無

    從遽認被告即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此外，原告迄未能舉證證

    明被告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揆諸首開說明，原告之主張，

    即無足取。

　㈡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1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亦失附麗，應併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李崇豪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以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上訴理由依法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

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

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

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 記 官　陳又琳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板小字第290號

原      告  郭彥宏  



被      告  台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明    

訴訟代理人  黃盈翔  

            趙育園  

            洪敬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5年4月28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

　㈠緣於民國(下同)114年9月1日12時30分許，當時下著毛毛雨、地面濕滑，被告所經營之台亞板橋信義路加油站(下稱系爭加油站)地面疑似有油漬，且加油站內並未設置止滑或警示措施，原告騎乘車輛(下稱系爭機車)正常行駛卻因此打滑摔倒(下稱系爭事故)。

　㈡原告為釐清系爭事故之發生原因及事實經過，多次向被告請求調閱現場監視器影像皆遭拒，甚至連警方陪同到場亦遭拒絕。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債務不履行相關規定，以及保險理賠之必要性，原告有權取得事故現場影像，以作為事實釐清與保險申請之依據。此外，被告依法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併請求被告協助申請且將相關理賠文件送交保險公司，以保障消費者之權益。

　㈢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對於被告抗辯之陳述：

　　被告答辯狀內所述內容有些不是事實等語。

二、被告則辯以：

　㈠於114年9月1日，原告前往被告經營之系爭加油站旁空地，使用由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GOGORO公司)所設置之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更換電池，於完成更換、離站後不久即自行摔倒。原告自行摔倒當下，天氣晴朗、地面乾燥無積水、且經檢視事故發生地之離站出口通道地面無任何碎石、油漬或其他可能造成滑倒之異物，此有現場照片及中央氣象局當日天氣報告可證。足見被告已善盡營業場所周遭通道之安全維護義務，原告起訴狀內稱當時有下毛毛雨、地面濕滑、疑似有油漬云云，顯非事實。實則原告離站時並非緩慢行駛，且行經轉彎處自行摔倒，在原告摔倒當下，系爭加油站現場人員立即上前關心並協助。

　㈡最關鍵者，於事故發生當下經系爭加油站現場人員立即檢視原告所騎乘之電動機車即系爭機車，其後輪胎胎紋深度經測量不足0.2mm，此有現場拍攝輪胎照片及測量紀錄為憑，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第16款、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9條之2第1項第14款及交通部公路局105年6月30日公告，機車胎紋深度之法令標準應不低於0.8mm，騎士應定期檢查胎紋深度，以確保符合安全標準；若胎紋深度不足，可能會影響行車安全，惟原告所騎乘系爭機車之胎紋深度顯已嚴重不足，喪失應有之抓地力與排水性能，此為導致機車失控之最直接且最主要之原因。原告身為車輛所有人及駕駛人，負有確保車輛符合安全標準之法定義務，原告於事故當時所騎乘之系爭機車，後輪輪胎胎紋深度竟僅0.2mm，顯低於法令規定之0.8mm，是原告疏於檢查、維護，持續使用胎紋嚴重不足之危險車輛上路，為發生系爭事故之根本原因。

　㈢原告騎乘系爭機車前往系爭加油站旁空地，使用GOGORO公司所設置之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更換電池，並未至被告營業場所即系爭加油站內加油(購買油品)，是以，兩造間並無任何契約關係，原告亦非被告之消費者，原告所稱依據民法債務不履行、消費者權益云云，顯然無據。另有關原告更換電池行為，係屬GOGORO公司之營業項目，被告無法針對非屬被告之營業活動配合進行公共意外險理賠作業。原告實係因GOGORO公司之營業活動而至由該公司設置之電池交換站，被告充其量僅為鄰近商家，原告認知顯然有誤，原告更換電池之行為並非系爭加油站之營業活動範圍，原告要求被告為營業場所周遭通道所發生之事故負責，顯然無據。

　㈣縱被告並非上述電池交換站之設置者，然因被告多次遭電動機車騎士要求調閱錄影畫面，是於系爭事故前，被告早已於機車電池交換站一側，設立內容為：「親愛的電動機車顧客，出站時請注意行車安全及左側來車降低車速」之立牌告示提醒，是以被告不僅非該電池交換站之設置者，更協助盡力防止事故發生。

　㈤再者，原告完成更換電池離站，所經用路處地面並無危險程度之濕滑狀態，且同時段其他車輛均可正常行駛，足證場地並無不合理危險，並非原告所述地面濕滑、疑似地上有油漬云云，已可排除因被告加油站營業場所周遭場地維護不周導致事故的可能性，另事故發生地點周遭亦無固定或臨時阻擋物，亦未影響車輛通行，原告所主張者與客觀證據不符，應不予採信。

　㈥依民法第184條規定，原告自行駛入被告營業場所周遭通道，因其電動機車即系爭機車胎紋不足發生自摔事故，被告對此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況且被告甚至架設告示牌好意提醒，足證被告已盡營業場所周遭場地維護之注意義務，另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所提出任何醫療鑑定或醫師證明與系爭事故有關，不足以證明該醫療單據或損害證明與系爭事故具有直接且相當之因果關係，又原告請求賠償100,000元，然就損害數額亦未進行任何舉證，其請求應予駁回。

　㈦被告在收到原告所寄發之存證信函後，於同年9月26日以存證信函回覆原告，並於內容中清楚告知係因系爭機車後輪胎紋深度不足僅0.2mm，為事故發生主因。另原告發生自行摔倒當下至今仍未有警察機關及地方檢察署來函通知調閱錄影畫面，倘若被告接獲主管機關來函，定依法提供；又因系爭加油站監視器設備儲存容量限制，監視錄影資料之保存期限為30日，原始影像因系統自動覆寫已無法復原。末於調解期日，經被告向原告告知說明系爭機車因胎紋深度不足法令規定，原告竟稱不知道系爭機車後輪胎紋深度僅剩0.2mm，顯然原告不知交通安全為社會共同責任，駕駛人對自身車輛安全負有第一線且不可推卸之責任。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如為不利於被告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各等語。

三、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4225號判決可資參照。本件依原告所提出亞東醫院診斷證明書暨醫療費用收據及存證信函等件，僅能證明原告因系爭事故確有受傷並就醫等事實，然尚無從遽認被告即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此外，原告迄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揆諸首開說明，原告之主張，即無足取。

　㈡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附麗，應併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李崇豪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以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理由依法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書 記 官　陳又琳　　



